
主要名词解释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: 即以往所指的“地方财政收入”

“公共财政收入”或“一般预算收入”。按照 2015 年 1 月 1

日起实施的新预算法，统一改称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。

2.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：是指各级利用预算超收收入等建

立的具有储备性质的资金，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

支缺口，以及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和平衡情况调入预算安排使

用。

3.政府性基金收入：是指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，各级

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向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，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、

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。

4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

国有资本收益，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收支预算。

5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：是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

理法律法规建立、反映各项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，包括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、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

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等八个险种。

6.政府债务率：是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占政府综合财力的

比率。其中，政府综合财力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政府性基

金预算收入与上级补助收入之和，减去上解上级支出后的数

额。



7.抗疫特别国债：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由中央

财政统一发行，用于支持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

设的特殊国债。

8.特殊转移支付：是中央财政通过新增财政赤字、抗疫

特别国债安排的特殊转移支付项目，作为一次性财力安排，

主要用于保居民就业、保基本民生、保市场主体，包括支持

减税降费、减租降息，以及弥补地方减收增支和县级“三保”

缺口等。


